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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翁祿壽盃」全國木球錦標賽 
（本競賽規程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中） 

 

壹、 宗    旨：為提倡木球運動發展，提升木球運動技術水平，藉由提供在職學生更多全國性

木球錦標賽參賽機會，進而培育國內更多木球尖兵，以持續維持我國木球國際

競賽競爭力。 

貳、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參、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翁祿壽體育基金會 

肆、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木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伍、 協辦單位：臺中市體育會木球委員會、中臺科技大學 

陸、 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 

國中組 - 105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 

高中組 - 105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 

柒、 競賽場地：臺中市立豐原區體育場(臺中市豐原區豐北街 221 號) 

捌、 競賽項目： 

一、高中男生組： 

(一)桿數賽：個人組、雙人組、團體組 

(二)球道賽：個人組、團體組 

二、高中女生組： 

(一)桿數賽：個人組、雙人組、團體組 

(二)球道賽：個人組、團體組 

三、國中男生組： 

(一)桿數賽：個人組、雙人組、團體組 

(二)球道賽：個人組、團體組 

四、國中女生組： 

(一)桿數賽：個人組、雙人組、團體組 

(二)球道賽：個人組、團體組 

玖、 參加規定： 

一、學籍規定： 

(一)參加單位之運動員，以105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含外僑學    

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二)在國中部修業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組。 

二、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1年以上之學籍者（104學年度第2學期

開學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設有學籍，且105學年度第2學期仍在學者）為限(因法律

防治輔導轉學者不受此限，惟需檢附事實証明)；如原就讀之學校係因教育部諭令停

招、解散或學校運動代表隊經各縣(市)政府函請教育部體育署專案核准解散之學

生，則得不受此限，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三、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國民中學以

所屬各縣(市)政府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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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齡規定： 

(一)國中部：限89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二)高中部：限86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五、報名規定： 

(一)各縣市政府、各縣市體育會木球委員會或受縣市政府委託之學校為組團單位，

每縣市各項目至多以3人(組、隊)為限，團體賽每隊選手4人。 

1.團體賽：各學校各項目各組限報名一隊，每隊選手 4人。若屬完全中學得分別

報名高中及國中組。 

2.未報名團體賽之學校，可只報名個人賽、雙人賽，各組各項目至多以 3人（組）

為限。 

(二)報名團體桿數賽選手，如其具個人賽資格者，其個人賽的成績直接列入團體賽

計算。 

(三)每位運動員至多選擇報名2項。 

(例如：團體桿數賽與個人桿數賽、或團體球道賽與雙人球道賽、或個人球道

賽 與雙人桿數賽、或團體桿數賽與團體球道賽)  

(四)每位選手於參賽期間須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於檢錄時檢錄參賽。 

六、報名費用： 
報名費全免，由財團法人翁祿壽體育基金會全額贊助。 

七、報名方式：開放報名日期期間內，以中華郵政掛號郵件通信報名，將報名表郵寄至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報名郵件未有中華郵政郵戳、傳真報名、所需資料缺件者、無

單位戳章者不予受理報名。報名作業一但完成，將不再接受更換選手名單及參賽組

別。 

  報名郵寄：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 

      臺北市 11485 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99巷 37 號 1 樓 

      電話：02-26318761 

八、報名日期：105 年 12月 8日至 105 年 9日，共 2日。 

        九、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壹拾、 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審訂採行之最新國際木球規則。 

二、競賽制度： 

(一)桿數賽： 

1.團體組每隊 4名選手出賽，以 4人各完成 12球道之桿數總和判定名次；團隊

有任一隊員未完成 12球道比賽者，該隊成績不予採計。 

2.個人組：以完成 12球道之桿數排定名次。 

3.雙人組：以完成 12球道之桿數排定名次。 

發球順序如下：各組（a組、b組、c組）第 1 位選手由第 1球道開始依序輪

流發球（第 1球道發球順序 a1. b1. c1、第 2 球道發球順序 b1. c1. a1、第

3球道發球順序 c1. a1. b1），接著由各組第 2 位選手開始依序輪流發球（第

4球道發球順序 a2. b2. c2；第 5球道發球順序 b2. c2. a2；第 6球道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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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c2. a2. b2），再接著由各組第 1位選手開始依序輪流發球，依此類推。 

  4.成績相同時之勝負判定： 

(1)團體組若有 2隊以上桿數總和相同時，以相關球隊隊員中 12球道總和成

績獲最低桿者的隊伍為勝。再相同時，以次低桿者為勝，依此類推。若

所有情況皆相同時，則由大會抽籤判定勝負。 

(2)個人組、雙人組選手成績相同時，以 12球道中桿數低的球道多者為勝，

依此類推。若情況完全相同時，則由大會抽籤判定勝負。 

(二)球道賽： 

1.個人組： 

採單淘汰賽制，賽程由大會公開抽籤排定，以 12球道自第 1道起逐道比  

賽，各該球道桿數低者為勝一球道，桿數相同時為平手，任一方累計獲

勝  的球道數比剩餘的球道數多時（例如：勝 3球道，剩 2球道；勝 2

球道，剩 1球道）即為勝方，比賽結束。若賽完 12球道雙方仍然平手時，

雙方自第 1球道逐道比賽，任一方勝出時，比賽即結束。 

2.團體組： 

(1)採 12 球道單淘汰賽制，賽程由大會公開抽籤排定，每隊 4名選手出賽，

依序以個人、雙人、個人 3點出賽(不能重複排點)。每點均自第 1球道

起逐道比賽，各該球道桿數低者為勝一球道，桿數相同時為平手，任一

方累計獲勝的球道數比剩餘的球道數還多時（例如：勝 3球道，剩 2球

道；勝 2球道，剩 1球道）即為勝方，比賽結束。若賽完 12球道雙方仍

然平手時，雙方自第 1球道逐道比賽，任一方勝出時，比賽即結束。球

道賽雙人組發球順序第一球道 1-1、2-1，第二球道 2-1、1-1，第三球 道

1-2、2-2，第四球道 2-2、1-2…之方式依序輪流發球。 

(2)團體球道賽三點中獲勝點數多者為勝，各組錄取前 8名。 

3.種子： 

10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木球項目球道賽各組前 3名出任種子，106 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承辦縣市出任第 4種子。(種子未報名時不予遞補) 

4.抽籤分組: 

以 4組分組方式進行抽籤，第 1、4種子分列籤表 A、B區，第 3、2種子

分列籤表 C、D區。大會不保證球道賽報名超過 4人、組、隊縣市，首輪

對戰不同縣市選手、組別、隊伍的籤表安排。 

三、成績記錄： 

桿數賽之成績記錄，統一由大會指定裁判執行；球道賽則由雙方選手相互記錄。 

四、比賽規定： 

(一) 為了賽程順利進行，大會得視實際賽況、天候以同一組別為準，予以調整場地、

賽程，各隊不得異議。 

(二) 若參賽人數過多，致賽程無法如期賽畢時，大會得採擇優方式進行，將以預賽

成績判定勝負，不再進行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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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同款式、同色及同樣式配有（繡、貼、別皆可）

該學校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否則不准參賽。 

(四) 非當場比賽的選手，可在緩衝區內觀賽，但不得進入賽場內，比賽已結束的選

手，應迅速離開賽場。 

(五) 選手應依賽程表所列檢錄時間（大會有調整時間時以大會調整後時間為準）攜

帶學生證至檢錄處出場檢錄，比賽開始後5分鐘仍未到者，取消比賽資格。 

(六) 比賽球具（含球桿及球），由參賽選手自備，比賽球具必須符合本會審定標準

規定。（球及球桿賽前檢錄時，需經大會檢查符合規定始得使用） 

(七) 選手應遵守大會規定，並服從裁判判決，違者裁判有權禁止其參賽。 

(八) 凡比賽中發生競賽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時，統一由大會審判委員會依據中

華民國木球協會審訂採行之最新國際木球規則並輔以領隊會議中所宣布之規

則施行細節與規則解釋。 

(九) 若選手名字繕打錯誤時，各隊領隊應於領隊會議中提出修正。 

(十) 球具規格： 

1.木球：球須為圓型球體，且為木質製成，直徑 9.5 公分±0.2 公分；重量 35

公克±60 公克。 

2.球桿：為 T字型，球桿總重量約 800 公克，球桿頭之球瓶長 21.5 公分±0.5

公分；瓶頭直徑 3.5 公分±0.1 公分，瓶底裝置一圓形橡膠墊，圓形橡

膠墊直徑 6.6 公分±0.2 公分，高 3.8 公分±0.1 公分。 

壹拾壹、 獎    勵： 

一、各競賽項目依實際參賽人（組、隊）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一) 3人（組、隊）以下錄取1名 

(二) 4人（組、隊）或5人（組、隊）錄取2名 

(三) 6人（組、隊）或7人（組、隊）錄取3名 

(四) 8人（組、隊）或9人（組、隊）錄取4名 

(五) 10人（組、隊）或11人（組、隊）錄取5名 

(六) 12人（組、隊）或13人（組、隊）錄取6名 

(七) 14人（組、隊）或15人（組、隊）錄取7名 

(八) 16人（組、隊）或17人（組、隊）錄取8名（團體組至多錄取8隊） 

(九) 18人（組）至31人（組）錄取名次，依上述方式類推  

(十) 32人（組）以上錄取16名 

二、各組優勝選手各頒發獎狀乙只。 

三、本錦標賽成績另為 106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木球項目入選資格。各組團體賽錄取 8

隊、個人賽錄取 16 人、雙人賽錄取 16 組，獲錄取名單由本會提報 105 年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籌備委員會以為會內賽參賽依據。 

四、本賽事個人男、女子各組選手成績合併計算，優勝者依中華民國 105 年全國木球巡迴

賽積分辦法獲取巡迴賽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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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器材設備： 

一、競賽場地器材及設備，依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審訂採行之最新國際木球規則辦理。 

二、比賽用具：依本會審訂採行之最新國際木球規則規定。 

壹拾參、 申    訴：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國際木球總會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

定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向裁判長或審判（仲裁）委

員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

或教練簽名。 

二、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比

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含口頭及書

面申訴)，不予受理。 

三、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0 元，如經裁定不受理申訴時，退還其保證金；

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壹拾肆、 保    險： 

本會業已於整年度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